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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會的使命

• 延續耶穌基督的救贖工程，

• 給人類宣講天國喜訊，

• 直至人類在基督內達到圓滿為止。

• 教會對一切入都必須以關懷、諒解及尊重
來接納，目的是引導他們在基督內成長。



「性」在天主計劃中的位置

• 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，就是照天
主的肖像造了人：造了男女。

• 天主祝福他們說：「你們要生育繁殖 … 」。
（創 1:27-28）

• 「二人成為一體」（創 2:24）。



男女有別，互相補足

• 男女均是按神的肖像所造，神在愛中以自
己的肖像造男女，好使男女藉婚姻的結合
反映祂的愛。

• 由於男女均是天主的肖像，固此他們均享
有同等的人性尊嚴，但需藉著彼此的不同
去互補而成全對方。



婚姻的雙重意義

• 性是導向男人和女人的夫妻之愛的。

• 在婚姻中夫婦身體的親密，變成心靈共融
的記號和保証。(天主教教理 2360)

• 藉著夫妻的結合，婚姻的雙重目的得以實
現：夫妻的幸福及生命的傳遞。 (2363)



同性戀

1. 古今中外均有

2. 心理因素未明（不是生理因素）

3. 聖經立場 -同性戀行為是嚴重的腐敗

4. 聖傳 -同性戀行為是本質的錯亂

5. 違反自然律（排除生命的賜予）

6. 不是來自一種感情上及性方面的真正互補。
(2357)



本質的錯亂

• 並不限於同性戀

• 一切妨礙人投奔天主，獲致人性圓滿的

• 傾向 --私欲偏情：自私、嫉妒 … 

• 行為 --罪過缺失：通姦、手淫 … 

• 某方面本質錯亂不等同整個人都本質錯亂

• 每個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本質錯亂的傾向



同性戀傾向

• 有為數不少的男女，呈現著根深蒂固的同
性戀傾向，這並非他們刻意的選擇。

• 教會對他們應該以尊重、同情和體貼相待。
避免對他們有任何不公平的歧視。

• 他們應把可能遭遇的困難，與基督十字架
上的犧牲結合在一起。(2358)



同性戀者被召守貞潔

• 藉著訓練人內心自由的自制諸德行，

• 有時藉著無私友情的支持，

• 藉著祈禱和聖事的恩寵，

• 他們可以，也應該，漸次地並決心地，

• 走向基督徒的成全。(2359)



要同性戀者守貞並不公平？

• 也有其他人士遇著類似的情況，以致性愛
活動對他們成為不道德的行為。

• 例如一位被丈夫遺棄的年輕女子，或一位
要照顧半身不遂而不能行房的妻子的丈夫。

• 我們相信上帝會給他們相應的恩典，去履
行其作為丈夫或妻子的忠貞責任。

• 同樣地，上帝也會賜給同性戀者足夠恩典，
去過一個貞潔的生活。



牧靈倫理原則：
1. 須將傾向與行為分清楚

• 同性戀傾向並不是一種罪，但是一種內在
的倫理惡；

• 同性戀行為在客觀上是一種罪，但在主觀
上由於錯誤的良心等因素，也許不能構成
罪行；

• 不過無論在任何情況下，依然是一個不許
可和必須避免的行為。



2. 参與教會

• 盡量讓有同性戀傾向者融入教會生活，鼓
勵和協助他們建立守貞的德行。

• 他們不得鼓吹與教會訓導不符的主張，或
参與這類團體。

• 有同性戀傾向者宜向相關者透露自己的性
取向，但不必作公開表白。

• 對不贊同教會訓導，甚或有可能引起惡表
的，教會有權拒絕他們参與。



3. 禮儀聖事

• 生活符合教會訓導者，鼓勵他們經常而全
面地参與教會的聖事生活

• 正在努力掙扎成長中的，鼓勵多領修和聖
事，好能尋獲適當的輔助。

• 由於教會不承認同性婚姻，牧者不得給祝
福予此等結合，或出席參與。



總結

• 教宗方濟各：

• 「擁有同性戀傾向並不是問題，同性戀者不
應該被邊緣化 … 

• 如果有人是同性戀，他信仰上帝且心地良善，
我怎麼能論斷他呢？」(2013年7月29日)

• 天主教的訓導：

• 不歧視同性戀者，但反對同性性行為。


